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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海南昌江核电 2 号机组具备商运条件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   

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投资的海南昌江核电

2 号机组于 2016 年 8 月 5 日开始 168 小时试运行，按照计划，于 2016 年 8 月

12 日具备商业运行条件。 

海南昌江核电 2 号机组投入商运后，公司控股在役核电装机容量由 11,512

兆瓦增至 12,162 兆瓦；权益在役核电装机容量由 6,346.20 兆瓦增至 6,677.70 兆

瓦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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